附件
盘龙区农业产业化区级重点龙头企业

申报书

（模板）

申报企业：（盖章）            

申报日期：                   

申报企业要按照以下内容及顺序编制目录，并将材料胶订成册。 

1.企业申请。申报企业以文件形式向街道办事处主管部门提出的认定申请报告。

2.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申报表。填报内容要与相关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3.企业发展情况（2000字左右）。说明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建设原料生产基地情况、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情况、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对采取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的进行详细说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情况、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情况等。
4.有资质的会计师填报的上年度经营主体财务报表。附会计师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会计印章、经营主体公章及法人印章。

5.开户银行出具的企业资信证明（原件）。由企业的开户行出具，具体说明申报年度及上一年度两年内企业有无银行不良信用记录；查询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后的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版）。

6.经营主体登录“信用中国（云南）”查询下载的企业信用报告完整版（可扫描查询）。包含但不限于企业有无涉税、环保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
7.盘龙区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情况证明（原件）。包含上一年度企业纳税情况、完税证明。

8.街道办事处或相关部门出具的企业带动农户情况（原件）。说明上一年度企业带动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数、带动农户增收数等情况。
9.盘龙区街道办事处农业部门或其他法定监管部门出具的质量安全证明（原件）。说明企业是否存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

10.企业证书（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获奖证书、荣誉证书、评级证书等认证证书复印件，复印件各页面需加盖企业公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11.企业承诺书（原件）。企业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性承诺。
12.各级主管部门和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企业提供的纸质材料如果是复印件、扫描件、彩印件等复制件，应在复制件各页面加盖企业公章，并在材料上加盖骑缝章，确保上报的复制件与原件一致。

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申报表（样表）
	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电话（手机）
	

	企业类型
	
	从事产业
	

	主导产品
	
	所有权性质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信用等级
	
	
	

	企业基地规模及带动情况

	自建种植基地面积（亩)
	
	合同订单种植基地面积（亩）
	

	自建基地养殖量（头、只、张）
	
	合同订单基地养殖量（头、只、张）
	

	带动农户数（户）
	
	户均增收（元）
	

	带动建档立卡户数（户）
	
	建档立卡户户均增收（元）
	

	带动农户增收总额（万元）
	
	
	

	企业规模及经营指标情况

	总资产（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企业职工人数（人）
	
	企业工资福利总额（万元）
	

	年总产值（万元）
	
	年农产品加工产值（万元）
	

	年销售收入（万元）
	
	年利润总额（万元）
	

	年实交税金（不含减免税）（万元）
	
	年出口创汇（万美元）
	

	总负债（万元）
	
	资产负债率（%）
	

	税后利润（万元）
	
	资产回报率（%）
	

	通过订立合同、入股及合作方式采购农产品原料总值（万元）
	
	农产品原料采购总值（万元）
	

	合同、入股及合作方式采购原料值占原料采购总值比例（%）
	
	企业境外投资总额（万元）
	

	境外投资主要方式
	
	境外投资的国家（地区）
	

	 20××年（申请当年）预计销售收入（万元）
	例：2023年数据
	20××年（三年后）预计销售收入（万元）
	例：2026年数据

	贷款需求（万元）
	
	产品产销率（%）
	

	企业、基地、产品获得认证情况

	企业获得的认定
	
	企业获得的质量体

系认证
	

	企业基地、产品获

得的认证
	
	企业的商标、产品

获得的认证
	

	获得“三品一标” 认证的生产基地规模

	种植基地面积（亩）
	
	牲畜饲养量（头）
	

	禽类饲养量（只）
	
	水产养殖面积（亩）
	

	获得出口备案的生产基地规模

	种植基地面积（亩）
	
	牲畜饲养量（头）
	

	禽类饲养量（只）
	
	水产养殖面积（亩）
	

	企业科技创新情况

	科研经费投入（万元）
	
	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比（%）
	

	科技研发人员数量（人）
	
	科技推广大员数量（人）
	

	企业是否建立研发机构
	
	研发机构获得的认定情况
	

	企业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励或荣誉
	
	发明专利（个）
	

	实用新型专利（个）
	
	外观设计专利（个）
	

	企业科技推广投入（万元）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企业基地发展情况

	（一）基地发展规模
	

	（二）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三）基地认证情况
	

	（四）其它有关情况
	

	二、企业加工情况

	（一）加工规模
	

	（二）企业产品
	

	（三）科技投入
	

	（四）其它有关情况
	

	三、市场开拓情况

	（一）品牌建设情况
	

	（二）产品销售模式
	

	（三）其它有关情况
	

	四、企业未来三年发展计划

	（一）发展目标
	

	（二）发展方向
	

	五、意见建议

	（一）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二）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企业对所属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申报表填表说明

1.企业名称。应与企业营业执照及企业公章一致。

2.企业类型。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情况，选择生产加工型、市场流通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含电子商务企业）中的一个。

3.从事产业。反映企业主营产业类型，如果涉及多种产业类型，按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产业类型进行填写，选择蚕桑，茶叶，蜂产品，花卉，坚果，咖啡，粮油，林产业，木本油料，其它，禽蛋，肉牛，乳制品，生猪，食用菌，蔬菜，薯类，水果，饲料，调味品，橡胶，羊，渔业，蔗糖，中药材中的一个。

4.主导产品。指企业生产、加工、流通农产品的具体名称，如生猪、鸡蛋、蔬菜、冷鲜肉、果汁、酒精、中成药、方便面、饲料、液态奶、奶粉、种子、对虾、鳗鱼等。

5.所有权性质。根据企业最大股东性质，填写国有、集体、民营、港澳台资、外资中的一个。

6.信用等级。指银行或有关机构为企业评定的信用等级，没有评定的不填写。

7.带动农户数。根据街道办事处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如实填写。

8.总资产。必须与企业上一年度账务报表保持一致。

9.固定资产。必须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保持一致。

10.企业职工人数。指企业正式职工、长期聘用的临时工、季节性用工的人数之和。

11.年销售收入。必须与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保持一致。企业总销售收入，是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填写交易额，是农产品交易额与其他产品交易额之和。

12.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13.资产回报率。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上一年度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央行公布为准。总资产报酬率=（税后利润+实际上缴税金总额）÷资产总额。

14.合同、入股及合作方式采购原料值占原料采购总值比例。即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入股和合作方式采购的原料总额占企业所需原料采购总额的比例。

15.产品产销率。填写上一年度企业主营产品销售量与生产加工量之比。

16.企业、基地、产品获得认证情况。请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尽量填写完整。

17.企业是否建立研发机构。填写是或否。

18.研发机构获得的认定情况。填写国家级、省级或无。

19.表中各项数据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实际情况填写。



